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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3053 证券简称：成都燃气 公告编号：2025-045

成都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结构性存款

到期赎回的进展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法律责任。

成都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成都燃气”或“公司”）

于 2024 年 12月 1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

第六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

管理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

资金使用的情况下，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42,000 万元（含本

数）的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，投资于安全性高、流动

性好、有保本约定的产品，且该投资产品不得用于质押，不属于国家

明令禁止的类型。在上述额度范围内，资金可以滚动使用，使用期限

自本次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。董事会授权公司

管理层在上述使用期限有效期及资金额度内行使该项决策权，具体事

项由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，本授权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

12个月内有效。该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，无需提交股

东大会审批。保荐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信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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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证券”）对本事项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。具体内容详见 2024 年

12月 20日披露的《成都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

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38）等相关公

告。

2025年 12 月 19 日，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结构

性存款到期，公司在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舟路支行（以下简称“成

都银行”）办理了结构性产品到期兑付手续。

一、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结构性存款产品到期赎

回的情况

2025 年 9 月 25 日，公司于成都银行续存了结构性存款人民币

40,000万元，预期收益率为 0.85%-2.30%（保底收益率-最高预期年收

益率）。具体内容详见《成都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暂

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结构性存款到期并续存的实施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25-033）。

2025 年 12 月 19 日，上述结构性存款到期，存款本金为人民币

40,000万元，获得利息收益为人民币 217.22万元。

二、截至本公告日，公司累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

理的情况

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结构性存款后，截至本公告

日，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结构性存款的未到期余额为人民

币 0.00万元。

三、备查文件



3

《成都银行单位结构性存款产品兑付本息回单》

特此公告。

成都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5年 12月 20日


